
闽卫督函〔2025〕170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 20252207 号
提案的答复

王伟委员：

《关于加强“医育结合”以高质量普惠母婴护理服务助推破

解“生育难”问题的提案》（20252207）由我单位会同省发改委

和省医保局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近年来，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“幼有所育”工作，认真贯

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持续强化多元投入保障，积极

做好政策研究和资金保障，增强托育服务供给能力，不断满足人

民群众对托育的需求。2020—2025 年，省委、省政府六年五次将

普惠托位建设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，省级共投入资金 3 亿元。积

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入和长期国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等项目 20

个、资金 5.15 亿元。精心组织实施厦门和泉州中央财政支持普

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，为全省开展托育服务树标杆、建机制、

保持续、出经验。截至 2024 年底，全省共有托位 17.32 万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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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人口托位数 4.14 个，其中普惠托位 5.12 万个，极大地满足了

人民群众对普惠托位的需求。

关于“医育结合”方面工作情况，现行的医疗服务价格政策

已设置新生儿护理、新生儿特殊护理等相关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

目前已将符合条件的母婴护理服务当中的医疗项目按程序纳入

医保报销范围，根据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

遇清单制度的意见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5 号）规定，省级层面无权

将母婴护理服务当中的非医疗服务项目产生的费用纳入基本医

保保障范畴。2023 年 10 月，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、国家中医

药管理局综合司、国家疾控局综合司联合下发《关于促进医疗机

构支持托育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对医疗机构支持托育服务发

展作出明确的要求。我省各级卫健部门按照要求不断加强医疗机

构支持托育机构力度，推动“医育结合”落实。据统计，全省基

层医疗卫生机构与托育机构签约服务率达到 90%以上，其中厦门、

泉州市达到 100%。

二、下一步主要措施

虽然我们在“医育结合”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，也探索

出一些经验做法，但离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，特别

是您提出的三点建议切中问题要害，很具有指导性，我们将按照

您提出的建议，加快政策研究制定，创新推动工作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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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完善托育服务相关政策。制定出台我省加快普惠托育

服务发展的意见，明确各级政府、部门、社会、机构、家庭的责

任和义务，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。研究探索公立医院独立开

设母婴护理中心机构准入标准和相应服务项目收费标准。

（二）提高优生优育水平和儿童健康服务质量。推进妇女儿

童健康服务能力建设，增加妇产、儿科优质医疗资源供给，改善

优生优育全程服务。持续推进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福建医院国家区

域医疗中心、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科研转化中心项目建设，发挥示

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，提升我省儿童健康服务质量。

（三）大力推进医育融合发展托育服务。鼓励妇幼保健机构、

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托育服务，其建设和运营费用按规定

列入单位年度经费预算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将托育机构作为功

能社区签约对象，指导机构共同做好婴幼儿健康管理服务。针对

托育机构从业人员，县级妇幼保健机构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、中

医医院要定期组织培训，普及婴幼儿生长发育知识和科学育儿理

念。探索实施托育机构健康副园长制，采取多种形式向托育机构

从业人员普及婴幼儿生长发育知识和科学育儿理念，宣传婴幼儿

常见病、多发病防控措施。

（四）建立人才培养制度。加大托育服务人才培养力度，组

织托育机构从业人员业务培训，不断提升从业人员业务水平。协



— 4 —

调教育部门加大院校培养人才的力度，省属高职、高等院校加快

开设婴幼儿托育相关专业，扩大招生规模，不断满足托育服务人

才需求。

感谢您对我省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与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杨闽红

联 系 人：黄巧夷

联系电话：0591—87276956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 年 7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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